泰山小学教师职称申报择优推荐情况公示

按照2017年区岗位核定，我校择优推荐申报 “中小学一级教师”和“中小学高级教师”职称的名额各1名。
我校教师自我对照常教人【2017】10号教师职评文件后，报名情况如下：“中小学高级教师”4人报名，分别是张梁、邓卫华、李厚光、蒋熙玲四位老师； “中小学一级教师”有2人申报，分别有黄丽娟、马利平两位老师。
根据常教人【2017】10号文件精神，以上申报教师先参照“专业技术岗位等级晋级评分标准”进行自主打分，学校再组织审核小组进行审核打分，最终，拟定张梁和黄丽娟两位老师为择优推荐的人员。
 4月17日至4月21日期间在校园网站及公告栏进行公示。若有异议，请向校长室反映。电话：8515505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常州市新北区泰山小学
2017-4-17


